
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報廢財物轉贈切結書 

1. 茲收到國家運動訓練中心(簡稱本中心)轉贈        (受

贈單位)報廢除帳堪用○○設備等，共計○件。 

2. 收受本中心轉贈之財物不得任意處分及轉售，亦不得有意

圖營利之行為。 

此致 

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

 

受贈單位(關防)： 

負 責 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地    址： 

電    話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